
滑翔伞运动有风险，飞行者应当谨慎参与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11日下午2点， 李

先生在某体育公司经营的飞行基
地进行滑翔伞飞行时从高空坠落
摔伤。 事故发生后， 李先生立即
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诊断， 李先
生全身多处骨折 ， 住院治疗 26
天， 花费医药费近25万元。

后来， 因双方对赔偿事宜未
能协商一致， 李先生将体育公司
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 残
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万余元。

李先生表示， 在九个月的滑
翔伞培训课程期间， 相关课程没
有学完， 他没有取得滑翔伞运动
资格证书 ， 不具备自主飞行能
力。 在滑翔伞运动中， 体育公司
应对李先生飞行全程指导。 由于
春季气象变化快， 教练员没有紧
密观察他的飞行状态， 更没有及
时指导， 由此导致他飞行到气流
不稳定的危险区域， 从而从高空
坠落。 因此， 李先生认为体育公
司应对其受伤承担全部责任。

体育公司辩称， 双方签订的
《滑翔伞初中级课程培训合同 》
已经过期， 李先生已不属于培训
期内学员， 公司不再负有培训及
看护义务。 同时， 在报名培训之
初， 双方还一并签订了 《滑翔伞
培训课程免责协议书》， 明确告
知李先生滑翔伞运动存在风险。

此外， 事发当天， 教练员出
于安全考虑， 要求李先生在完成

地面训练合格后才允许飞行。 在
李先生飞行过程中， 教练员并未
出现指挥失误的情况。 同时， 李
先生有多次飞行记录， 已具备自
主飞行能力， 不需要教练指挥飞
行。 由此， 体育公司认为李先生
应自行承担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 ， 经司法鉴
定， 确定李先生腰3椎体爆裂骨
折伴附件骨折 （管内骨性占位）
行内固定术后， 符合九级伤残；
双侧累计8根肋骨骨折， 符合十
级伤残。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 体育公司

作为滑翔伞运动场地及培训服务
机构，具备滑翔伞运动培训资质，
对参加滑翔伞运动人员已尽到事
先的告知和警告义务。事发当天，
体育公司提前评估气象情况、进
行空域报备， 保证适宜进行滑翔
伞运动。在李先生飞行过程中，地
面教练员也通过对讲机多次提醒
其注意飞行高度和位置， 李先生
亦认可有听到教练员的相应提
示。事发后，体育公司及时组织营
救、拨打急救电话、将李先生送至
医院就医并垫付部分医药费。

法院认为， 滑翔伞运动并非
普通娱乐活动， 而是一项具有高
风险性的运动项目。 本案中， 李
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参加滑翔伞运动前应当预见该
运动存在的风险。 李先生自认未
完成相应的培训课程、 未取得相

应的滑翔伞独立飞行资格， 在未
能正确评估自身是否具备独立飞
行能力的情况下， 未邀请教练员
带飞而擅自进行独立飞行， 是事
故发生的根本性原因， 应当对损
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再者， 滑
翔伞飞行要求飞行者持续关注并
预判飞行状态、 环境变化。 李先
生在起飞一段时间后， 缺乏对周
围飞行区域的环境因素警惕和预
判能力， 未能提前识别并规避风
险区域， 使自身处于危险之中。
同时 ， 在李先生飞至背风坡处
时， 现场教练通过对讲机多次提
醒其要开展相应操作， 而李先生
未能及时正确有效操作， 最终导
致坠落受伤。

另外， 法院认为， 作为提供
滑翔伞运动场地及培训服务的机
构， 体育公司疏于对学员飞行能
力的认定和培训过程的管理， 在
尚未明确李先生是否具备自主飞
行能力的情况下， 允许李先生独
自飞行， 应对李先生受伤承担一
定责任。

综上， 根据双方过错情况，
法院酌情确定李先生自行承担
80%责任 ， 体育公司承担20%责
任。 最终， 依法判决体育公司赔
偿李先生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
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

法官说法
滑翔伞飞行作为一项高风险

的体育运动， 安全问题不仅关系
到参与者的健康与生命， 也对运

营机构的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运动者与服务机构均需
依法履行各自义务， 共同构建规
范、 可控的运动环境。

就参与滑翔伞飞行的运动者
而言， 应主动履行对自身安全的
合理注意义务。第一，在参与前应
确认经营者具备合法资质， 仔细
阅读并理解风险告知书内容，评
估自身身体条件、 运动水平是否
适合参与， 严禁在尚未具备独立
飞行技能水平的情况下独自开展
运动。第二，必须接受系统化专业
培训， 掌握基本操作要领与应急
处理方法，加强应急处置训练，确
保操作规范。第三，飞行中应严格
遵守安全规程， 使用符合标准的
飞行装备， 注意观察气象变化及
飞行环境状况， 不得超越自身能
力盲目尝试高难度动作。

就滑翔伞运动场地及培训服
务机构而言， 应依法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 其一， 须具备开展滑翔
伞运动所需的完整资质， 教练员
应持证上岗并具备相应教学能
力。 其二， 确保飞行场地符合安
全标准， 每日开展气象评估， 不
具备条件时应暂停活动。 其三，
应在飞行前向参与者明确告知风
险及注意事项 ， 并取得书面确
认。 其四， 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
度， 对学员能力进行客观评估并
做好全过程记录， 在突发情况时
采取及时、 有效的应对措施， 最
大限度保障参与者人身安全。

石新婉 房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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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的邻居闫先生在临

终前订立一份自书遗嘱，
主要内容包括：“由长子全
权处理自己的后事； 家庭
存款 、抚恤金 、丧葬费等
所 余钱物由两个儿子平
分；住房户主是本人，我老
伴 对 此 房 只 有 居 住 权 ，
房 子最后由两个儿子继
承……” 遗嘱中没有涉及
其老伴袁女士的任何继承
份额 。闫先生去世后 ，袁
女 士找俩儿子协商重新
进行财产分割但未达成一
致意见。

请问： 闫先生遗嘱中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且不给
老伴任何遗产的内容是否
有效？

读者： 卜平铭 （化名）

卜平铭读者：
遗嘱， 是指遗嘱人生

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 对
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
个人处理， 并于创立遗嘱
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
行为。

首先， 遗嘱人无权处
分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
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
资、奖金、劳务报酬；（二）
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 ） 知识产权的收益 ；
（四 ）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
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
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
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五十三条规定： “夫妻
共同所有的财产， 除有约
定的外， 遗产分割时， 应
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
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 其
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第二十六条规定：“遗嘱人
以遗嘱处分了国家、 集体
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认
定该部分遗嘱无效。”

上述规定表明， 闫先
生所立遗嘱的内容侵犯了
其配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的合法权利， 因而这部分
内容是无效内容， 不具有
法律效力。

其次， 剥夺配偶继承
权的遗嘱违反了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四十一条规定： “遗嘱
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
必要的遗产份额。” 《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
二条第三款也规定： “老
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 应
当依法为老年配偶保留必
要的份额。”

根据上述规定， 从闫
先生所立遗嘱看， 袁女士
不能继承任何财产， 故该
遗嘱的内容违背了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应当认定为
无效遗嘱。

张兆利 律师

遗嘱应当依法订立
不得侵害他人权益

鸟儿是蓝天的精灵， 人类的
朋友，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加强鸟类资源保护， 对
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生物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 房山区人
民法院梳理一批捕鸟杀鸟违法行
为的刑事案件， 提示人们要爱鸟
护鸟， 守护鸟类栖息环境， 共筑
绿色家园。

案例1
“爱意” 变质成伤害，

难逃刑罚

张某是一名退休人员， 出于
爱好， 他十分喜欢养鸟 。 2023
年至 2024年 7月间， 张某从他人
处购买画眉鸟。 2024年7月， 民
警在张某家中起获5只画眉鸟 。
据张某交代， 他向沈某、 李某等
人出售画眉鸟 14只 ， 获利 6650
元 。 其中 ， 有2只飞走 ， 3只死
亡， 1只再次转卖， 已有8只被追
回， 现存活的画眉鸟均已得到救
助。 经鉴定， 14只画眉鸟价值7
万元。

张某表示， 他知道画眉鸟属
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其购买和饲养是出于对鸟的喜
爱， 出售获利也只是为换些鸟食
钱， 没料到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
法律。

案件审理期间， 张某家属主

动代为退赔违法所得。 最终， 法
院判决张某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罪 ， 判处有期徒刑1年 ，
缓刑1年， 并处罚金1万元。 追缴
违法所得6650元， 予以没收， 上
缴国库。

画眉鸟原属于 “三有动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已将画眉鸟、 百灵、 红嘴相思鸟
等多种传统观赏鸟收录其中。 上
述鸟类晋级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任何捕猎、 杀害、 收
购、 运输及出售行为， 都将面临
法律的制裁。

作为画眉鸟的 “粉丝”， 张
某明知该类鸟的保护等级仍抱有
侥幸心理， 违法饲养买卖， 最终
触犯法律获刑事处罚。 因此， 广
大爱鸟人士应及时关注国家相关
部门发布的鸟类保护等级的变
化， 拒绝买卖珍贵、 濒危、 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增强鸟类保
护意识。

案例2
非法狩猎并持枪， 两罪并罚

2022年至 2023年 9月期间 ，
喜欢 “打野” 的王某伙同好友多
次在夜间非法狩猎野兔， 并以掏
鸟窝的方式猎捕2只斑鸠。 此外，
他还多次使用拍笼， 在家中捕猎
斑鸠。 2023年9月， 民警在王某

家中查获3支气动枪状物， 经鉴
定为枪支。

王某表示， 自己闲来无事，
偶尔与几个爱好相同的好友交流
狩猎方法、 讨论狩猎工具， 并相
约猎捕野兔、 斑鸠打发时间。 未
使用过枪支狩猎。 最终， 法院判
决王某犯非法狩猎罪、 非法持有
枪支罪，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1年。

《刑法 》 第 341条第 2款规
定， 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
方法进行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 ， 情节严重的 ， 处 3年以下
有 期徒刑 、 拘役 、 管制或者罚
金。 因此， 人们将个人爱好 “变
现” 时应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切
勿从事非法猎捕 、 交易野生鸟
类， 以免为 “小爱好” 付出 “大
代价”。

案例3
为赚钱捕鸟， 触犯刑法

得不偿失

袁某和杨某喜欢看鸟 、 买
鸟。 2024年4月至5月期间， 二人
利用脚扣、 斧子、 镊子等工具，
以 “掏鸟窝” 的方式非法猎捕8
窝沼泽山雀幼鸟， 杨某向案外人
出售后与袁某平分获利。 此外，
二人还曾先后两次购买红喉歌

鸲 、 蓝喉歌鸲 ， 出售并平分获
利 ， 其中25只活体鸟被民警查
获， 经鉴定共价值37500元。

同时， 袁某还伙同他人在河
道内利用粘网、 电子诱捕器猎捕
野生鸟类。 经核实， 二人所捕猎
的红喉歌鸲、 蓝喉歌鸲为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 沼泽山雀属于
“三有” 动物。

法院认为， 袁某、 杨某违反
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禁猎期，
使用禁用的工具 、 方法进行狩
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非法收
购、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综合二人的坦白情节、 认罪
认罚情况 ， 最终 ， 法院判决袁
某、 杨某犯非法狩猎罪、 危害珍
贵 、 濒危野生动物罪 ， 数罪并
罚，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7000元和有期徒刑9个
月， 并处罚金6000元。

野生鸟类是自然生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 ， 任何非法猎捕 、 收
购、 运输、 出售野生鸟类、 危害
珍贵、 濒危野生鸟类的行为都将
受到法律惩罚。 本案中， 袁某和
杨某自称先是出于爱好进行捕
猎， 后发现爱好之余还能盈利便
乐此不疲。 在利益驱逐下， 二人
频繁捕猎、 出售野生鸟类， 破坏
鸟类资源， 触犯刑法规定。

刘婷婷 房山区人民法院

保护鸟类，这些禁区碰不得

滑翔伞作为一项空中运动， 近年来吸引大量户外运动爱好者。 该运动在带给飞行者刺激
体验的同时， 也伴随着意外和风险。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院审结一起因滑翔伞飞行高坠
受伤的案件， 认定滑翔伞运动者自行承担80%责任。


